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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林业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林业专业职称考试实施办法》

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24〕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林业局，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、

城市管理局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党群工作部、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市级部门人

事（干部）处，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人事处，大型企事业单位人

事（人力资源）部门：

现将《重庆市林业专业职称考试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 庆 市 林 业 局

2024 年 1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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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林业专业职称考试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客观、公正、科学

地评价和选拔林业专业技术人才，加强林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

设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工程技

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16 号）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重庆市林业专业职称考试，实行全市统一组织、统

一大纲、统一命题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证书，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。

第三条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对考试进行指

导、监督和检查，并会同重庆市林业局确定考试合格标准。重庆

市林业局负责拟定考试大纲、组织命审题和继续教育等工作，并

协助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好考试考务工作。重庆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重庆市林业局共同委托重庆市人事考试中

心负责考试考务工作。

第四条 重庆市林业专业职称考试分设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、

高级工程师考试。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实行以考代评，不再进行

相应层级的职称评审或认定；高级工程师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

的方式，考试成绩合格并通过评审者，可获得高级职称。

第五条 重庆市林业专业职称考试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考试

科目均为《综合知识》《专业知识》，高级工程师考试科目为《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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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专业知识》。

第六条 凡在我市从事林业专业技术工作，遵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业务素质，符合以下助

理工程师、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林业专业职称考试报名条件的人

员，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。

（一）具备下列相应条件之一者，可以报名参加助理工程师林

业专业职称考试：

1．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，从事林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5

年；

2．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林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3 年；

3．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林业专业技术工作满

1 年；

4．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。

（二）具备下列相应条件之一者，可以报名参加工程师林业专

业职称考试：

1．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取

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林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4 年；

2．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，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，

从事林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2 年；

3．具备博士学位。

（三）具备下列相应条件之一者，可以报名参加高级工程师林

业专业职称考试：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4 -

1．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或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

学士学位，取得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林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；

2．具备博士学位，取得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林业专业技术

工作满 2 年；

3．区县以下（含区县）专业技术人员具备大专学历，从事

林业技术服务工作累计满 25 年，且取得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林业

专业技术工作满 6 年；或区县以下（含区县）专业技术人员具备

中专学历，从事林业技术服务工作累计满 30 年，且取得工程师职

称后，从事林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6 年；

4．不具备上述规定的学历、职称年限要求，但符合《重庆

市工程技术林业专业职称申报条件》（渝人社发〔2023〕49 号）

中破格申报高级工程师的有关规定。

第七条 重庆市林业专业职称考试，考生在一个考试年度内

通过全部科目考试为合格。报考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考试合格者，

由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统一颁发《重庆市职称证书》；报考高

级工程师考试合格者，由重庆市人事考试中心印发考试成绩合格

证明，合格证明自考试通过之日起，在重庆市范围 5 年内有效，

作为申报高级职称的必备条件。高级职称评审由相应的职称评审

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八条 坚持回避原则和考培分离的原则。凡参与考试命题、

审题、阅卷等工作的专家及工作人员，不得报名参加当次相关科

目的考试，不得参与或举办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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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参与考试组织的考试实施机构、专家及工作人员，

应当严格执行国家人事考试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遵守考

试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31 日起施行。《重庆市职称

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工程技术农机、林业、水产专业人

员资格考试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渝职改办〔2012〕66 号）

同时废止。本办法施行之前取得的重庆市工程技术林业专业人员

资格考试证书、成绩合格通知单（有效期为 3 年）效用不变。


